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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說明及相關法令宣導 

貳、土污法第八、九條法令規範 

參、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修正重點 

肆、毒性化學物質相關案件說明 

伍、工業鍋爐改善補助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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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污核配量先行至園

區辦理申請(變更) 

二、向環保局辦理固定污

染源設置/操作許可(異動及

展延) 

三、若試車後，環保局操

作許可核准量與園區辦理

申請量不同之情形(變更) 

四、請再行至園區辦理空

污核配量申請，須與許可

量相符(變更) 

一、本園區空污核配許可申請流程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申請納管 取得同意納管 設置設備 申請聯接 現場勘驗 
取得聯接使用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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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環保局辦理水
污染防治措施許
可(異動、展延) 

至園區辦理污水
聯接申請(變更) 

具
水
措
之
廠
商 

無
水
措
之
廠
商 環保局會辦 

園區服務中心 

會辦服務中心 

先行至園區辦理污
水納管申請(變更) 

水措排放量與園區
核准量不符 

相關辦理內容請至高雄市岡山本洲產業園區-高雄市政府網http://ksbc.kcg.gov.tw/下載 

二、本園區廢(污)水納管、聯接許可申請流程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用戶應裝設廢(污)水計量設備並定期辦理校正及其程序】 

用戶應裝設廢(污)水計量設備，經主管機關認可及加裝鉛封後，始得使
用。但經主管機關指定以自來水計量設備計量者，不在此限。 

廢(污)水計量設備每年至少校正一次，校正前應以書面通知主管機關，
並將校正結果送主管機關備查；其校正機構應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之
實驗室認證，校正或更換污水流量計時，需於3日內通知服務中心，以利中
心承辦人員安排會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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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水流量計校正 

        
用戶收費水量計量設備之設置 

與否將由服務中心審核後決定 

為落實對廠商 

納管水量之管理 

第
8

條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第
12

條 

【廢(污)水計量設備無法正確計量時之通報機制】 

用戶廢(污)水計量設備因故障、維修、改裝或其他原因致無法正確計量時， 

用戶應於三日內以書面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通知主管機關。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得命用戶限期改善，回復計量設備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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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水流量計校正(續) 

發現流量計故障 
無法正常計量 三日內通報服務中心 

限期改善追蹤查驗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9 日 環署水字第 1080028628 號 

修正「放流水標準」第二條、第二條之一。  

第 二 條     

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及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之放流水標準，其水質項目

及限值之規定如下： 

 污水下水道系統  

(一) 科學工業園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適用附表九。  

(二) 石油化學專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適用附表十。  

(三) 其他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適用附表十一。  

(四) 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適用附表十二。  

(五) 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適用附表十三。  

(六) 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適用附表十四。 

四、最新放流水標準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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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四、最新放流水標準修正公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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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四、最新放流水標準修正公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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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108 年 4 月 29 日修正公告「放流

水標準」，其他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適用附表十一，針

對氨氮目前園區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變更作業中，修正氨氮

進廠限值，以逐步加嚴管制限值；另銦、鎵及鉬已有公告放流

水排放標準，未來園區將新增銦、鎵及鉬進廠限值，以符合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最新公告「放流水標準」。 

        氨氮及自由有效餘氯於110年1月1日開始施行，未來園區

將配合施行日期，新增自由有效餘氯進廠限值，以符合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最新公告「放流水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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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污水下水道使用管理辦法(修正草案) 

 污水下水道使用管理辦法(修正草案)辦理情形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108.4.2 與廠商協進會辦理第一次修正草案座談會 

108.5.7 與廠商協進會辦理第二次修正草案座談會 

108.6.10 經發局召開局務會議 

108.6.11 簽辦草案確認會議 

108.6.21召開法規會 

簽辦提送市政會議 
簽辦刊登市府公報 
刊登政府公報 

函報行政院備查 

函請高雄市議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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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污法第八條規定 

貳、土污法第八、九條法令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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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對象與時機 

貳、土污法第八、九條法令規範 

 
1. 要件一：土地所有人 

2. 要件二：土地為公告事業所使用  
      (1)事業運作符合公告附表者，屬土污法第8條之公告事業  

      (2)讓與人可先向所在地主管機關洽詢事業是否屬公告事業 

1. 要件三：有符合土污法第8條管制之行為  
      (1)土地移轉係指土地所有權之轉移  

      (2)讓與人即是土地移轉登記前之土地所有人  

土污法第八條 

同時符合要件一至要件三之土地所有人，即須辦理用地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
測，並依規定於管制之行為前完成資料申報  

   法令  內容   

土污法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所使用之土地移轉時，讓與人應提供土壤
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料，並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  

土地讓與人未依前項規定提供受讓人相關資料者，於該土地公告為
控制場址或整治場址時，其責任與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所定之責
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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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土污法第八、九條法令規範 

土污法第九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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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對象與時機 

貳、土污法第八、九條法令規範 

 
1. 要件一：屬公告事業  

     (1)事業運作符合公告附表者，屬土污法第9條之公告事業  

     (2)屬公告事業者，必須依土污法第9條規定辦理  

     (3)事業可先向所在地主管機關洽詢是否屬公告事業  

2.要件二：有符合土污法第9條管制之行為  

土污法第九條 

同時符合要件一至要件三之土地所有人，即須辦理用地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
測，並依規定於管制之行為前完成資料申報   

法令 內容   

土污法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於行為前檢具用地之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
檢測資料，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  

一、依法辦理事業設立許可、登記、申請營業執照。 

二、變更經營者。 

三、變更產業類別。但變更前、後之產業類別均屬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不在此限。 

四、變更營業用地範圍。 

五、依法辦理歇業、繳銷經營許可或營業執照、終止營業(運)、關廠(場)或無繼續生產、
製造、加工。 

前條第一項及前項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料之內容、申報時機、應檢具之文件、評估
調查方法、檢測時機、評估調查人員資格、訓練、委託、審查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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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業 

貳、土污法第八、九條法令規範 

公告
事業
合計
30類 

類別 

 

 

批次 

第一批 

17 類 

第二批 

13 類  

事業類別   
實施日期  製造業  非製造業 

廠房、其他附屬設施所在之土地及空地 面積
達100 平方公尺以上之工廠  

無面積限制  

1.皮革、毛皮整製業  

2.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3.基本化學材料製造業  

4.石油化工原料製造業  

5.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6.合成橡膠製造業  

7.人造纖維製造業  

8. 農藥及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  

9. 塑膠皮、板、管材及塑膠皮製品製造業  

10.鋼鐵冶煉業  

11.金屬表面處理業  

12.半導體製造業  

13.印刷電路板製造業  

14.電池製造業  

1.電力供應業[火力發電廠]  

2.加油站業  

3.廢棄物處理業 

自94 年1 月1 日  

起實施 

1.製材業[從事木材乾燥、浸漬防腐等保存]  

2.肥料製造業[從事化學肥料製造]  

3.塗料、染料及顏料製造業  

4.鋼鐵鑄造業  

5.煉鋁業  

6.鋁鑄造業  

7.煉銅業  

8.銅鑄造業  

9.金屬熱處理業  

10.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 

11.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1.廢棄物回收、清除業 

   [從事廢油清除、廢潤滑油回收、  

    廢機動車輛回收、拆解且設有 

    貯存場或轉運站之回收、清除業]  
2.石油業之儲運場所 自99 年1 月1 日  

起實施  

 

25類製造業(工廠)  5類非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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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函核發與登記時效  

貳、土污法第八、九條法令規範 

審查同意函  登記時效 

事業依土污法第九條第一項報請
審查之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
資料符合規定者，環保局於完成
審查後七日內核發土壤污染評估
調查及檢測資料之審查同意函。  
(作業管理辦法第15條)  

• 讓與人依土污法第八條第一項完
成備查者，環保局會核發備查函 

• 公告事業依土污法第九條第一項
完成審查者，環保局會核發審查
同意函  

取得審查同意函/備查函  
代表事業/讓與人已完成申報程序  

事業取得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
測資料審查同意函後，應於六個
月內完成變更、歇業之登記。  

逾期者重新提送土壤污染評估調
查及檢測資料。但經地方主管機
關或受託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作業管理辦法第16條)  

土地移轉與設立則無登記時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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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修正重點 

 檢測項目及頻率異動 

(管辦§83條第1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申報之水質、水量、監測資料，其檢測、量測、

監測頻率依附表一規定辦理。(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40734) 

或請至高雄市岡山本洲產業園區-高雄市政府網http://ksbc.kcg.gov.tw/下載 

(管辦附表一)檢測項目及頻率：  

 變革為一般水質、特定水質(一) 、特定水質(二) 。  

 檢測頻率視專責人員設置等級而有所不同。  

• 放流水檢測頻率依廢(污)水專責

人員設置等級辦理。  

• 應檢測項目數量少。  

專責人員等級  檢測頻率  

專責單位或甲類  3個月/次  

乙級或免設  6個月/次  

一般水質  特定水質(一)  特定水質(二)  

項目  
pH、SS、

COD等  

水污費申報 

重金屬Cu 

戴奧辛及有機物
(如甲醛等) 

 

數量 

  

12項 

部分業別 

新增4項 

13項 

部分業別 

新增12項 

46項 

部分業別 

新增13項 

 

檢測頻率  

維持現有 

規定 
6個月/次 1年/次 

• 放流水檢測頻率依廢(污)水專責人員設置等
級辦理，但忘了其他水措行為？  

• 應檢測項目數量多。                     每半年一次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ontent.aspx?id=FL04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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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修正重點 

 以金屬表面處理業為例，設乙級專責單位：  

檢測頻率 原有規定 新修正後 

原廢水 每6個月檢測1次 

一般水質：每6個月/1次 

特定水質(一)：每6個月/1次 

特定水質(二)：每年/1次 

放流水 每6個月/1次 

一般水質：每6個月/1次 

特定水質(一)：每6個月/1次 

特定水質(二)：每年/1次 

檢測項目 原有規定(26) 新修正後(20) 

 

原廢水   

氫離子濃度指數、水溫、生化需

氧量、化學需氧量、懸浮固體、

真色色度、氨氮、＊氰化物、＊

總鉻、＊鎘、＊六價鉻、＊鋅、

＊鎳、＊銅、＊總汞、＊鉛、＊

砷、＊油脂、＊酚類、＊硝酸鹽

氮、＊苯、＊乙苯、＊氯乙烯、

＊1,2-二氯乙烷、＊三氯甲烷、＊

二氯甲烷(一般7、特定一13、特定二6) 

一般水質：氫離子濃度指數、水溫、

化學需氧量、懸浮固體、氨氮共5項 

特定水質(一) ：＊總鉻、＊鎘、＊

鎳、＊銅、＊總汞、＊鉛、＊砷、

＊鋅、＊氰化物、＊硝酸鹽氮、＊

氟鹽等共11項 

特定水質(二)：＊六價鉻、＊硼、

＊錫、＊鉬等共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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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修正重點 

 定檢申報水量事項 

(管辦§83條第3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執行定期檢測時，其

操作條件規定如下：  

 事業應符合許可證（文件）核准登記之每日最大廢（污）水產生量之

60%以上。但定期檢測申報期間之操作條件未達核准登記之每日最大

廢（污）水產生量之60%以上者，應以當次定期檢測申報期間實際廢

（污）水產生量之平均水量為準。 

 污水下水道系統應符合許可證（文件）核准登記之每日最大納管水量

之60%以上。但定期檢測申報期間之操作條件未達核准登記之每日最

大納管水量之60%以上者，應以當次定期檢測申報期間實際納管水量

之平均水量為準。 

(管辦§83條第5項)污水下水道系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未能
符合第三項規定之檢測操作條件者，應重新檢測。但得提出書面文件，
仍屬正常操作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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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修正重點 

 定檢申報水量事項(續) 

許可核准 

放流量 
法令規定  樣態  

實際納管  
平均水量  

定檢實測  符合規定  

100CMD 60CMD 

一 60 CMD  60 CMD  

二 60 CMD  50 CMD  

三 50 CMD  55 CMD  

四 50 CMD  30 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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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修正重點 

重要問題Q&A 

Q：業者採行回收使用或委託處理，其貯留或委託處理之廢(污) 

       水的檢測頻率為何？  

A：依據108年5月3日環署水字第1080031335號解釋函：事業或污水下水 

       道系統採行之其他水措方法（如回收使用、委託處理），基於該等水 

       措方法之水質污染特性較低，參考原廢（污）水之檢測頻率，其檢測 

       頻率為每半年一次。 

Q：許可核准登記應檢測申報水質項目或頻率大於本辦法附表1規定是否需 

       向環保局辦理檢測申報項目的變更？  

A：依據108年3月22日環署水字第1080020654號解釋函：   

       1.如欲依水措及申報管理辦法第 60 條附表 1 規定之申報項目及檢測頻  

          率辦理，應先完成水污染許可證（文件）變更，始能為之。  

       2.但如屬主管機關指定之申報項目及檢測頻率、環境影響評估法承諾事。         

          項及頻率、業者承諾自主管理項目及頻率並納入水污染許可證（文件）  

          核准登記者，不得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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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修正重點 

重要問題Q&A 

Q：本辦法第83條第3項規定所稱之「定期檢測申報期間實際廢 

       (污)水產生量之平均水量」所指為何？如何計算認定？   

A：1.「定期檢測申報期間實際廢(污)水產生量之平均水量」係指本辦法規 

          定應申報期間之實際廢(污)水日平均產生量。  

       2.以應每半年申報1次者為例，應於7月底完成申報，即指當年度1月至 

           6月期間申報之每月廢(污)水產生量總和除以營運天數所得之廢(污)水  

          日平均產生量。 

Q：業者屬應每半年申報者， 其應於7月底前辦理申報，若於4月進行定檢 

       採樣，應如何推估平均水量？  

A：業者可依預期之製程操作狀況或參考歷年同期之廢(污)水產生量情形， 

       妥為評估定期檢測申報期間廢(污)水產生量之平均水量作為採樣檢測之 

       操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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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修正重點 

重要問題Q&A 

Q：申報時檢視仍無法達許可登記每日最大廢（污）水產生量 60%或當次定  

       期檢測申報期間實際廢（污）水產生量之平均水量，是否即須重新檢測?  

A：如妥為評估後已辦理之定期檢測仍無法達規定操作條件者，得依管理辦 

       法第 83 條第 5 項但書規定，提出仍屬正常操作之書面文件，經環保局認 

       定後，得不重新檢測。 

Q：本辦法修正新增之部分水質項目（錫、自由有效餘氯）尚無環境檢驗測 

       定機構經認證取得許可，應如何執行採樣檢測?  

A：就尚無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取得許可之申報項目，自環境檢驗測定機構 

       取得該等項目之許可後，始開始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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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修正重點 

重要問題Q&A 
Q：目前自由有效餘氯水質檢測項目已取得許可之檢驗測定機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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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毒性化學物質相關案件說明 

1986 屏東食品工廠氨氣外洩--1人死亡，22名員工受傷 

1991 台灣氯乙烯工廠氯氣外洩--1人死亡，上千人受害 

1992 和迪化工工廠3噸氯氣外洩--57名勞工及8000多名 

         居民不適就醫 

1997 南投啟智教養院院童食物中毒事件 (納乃得農藥) 

2001 福國化工爆炸疑丙烯晴外洩 

2001 漂白水工廠氯氣外洩 

2003 梧棲丙烯晴槽車破裂外洩 

2003 台北高速公路乙二醇槽車外洩 

2004 高雄旗津海產店納乃得下毒事件  

2005 『毒蠻牛』氰化鉀中毒事件 (1人死亡)  

2005 南投竹山3名老人喝奉茶後中毒 (納乃得)  

2008 三聚氰胺事件  

2011 塑化劑事件  

2011 葡萄催芽劑中毒事件 (4人死亡)  

2013 毒醬油、澱粉、毒餐盒、黑心油事件 

國內重要的中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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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毒性化學物質相關案件說明 

        86年9月前鎮區也曾發生石化氣爆，造成14

人死亡，11人重傷；不到20年，又再次發生氣

爆事件，103年7月31日深夜高雄市發生死傷慘

重的氣爆案，造成28死(含警義消4人殉職)、286

人輕重傷、2人失蹤。對高雄市民生命及財產造

成十分嚴重損害。 

園區具毒化物許可廠商資料提供備查 

 請園區具毒化物許可之廠商主動提供相關

資料: 

1.毒性化學物質名稱 

2.毒性物質運作行為(ex:製造、使用、販賣….) 

3.年使用量(註明單位) 

4.CAS代碼 

5.基本資料及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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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毒性化學物質相關案件說明 

本洲產業園區廠商毒性化學物質統計表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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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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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鍋爐改善補助作業說明

簡報人：張岳琳 計畫經理
中華民國108年06月11日

全安安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執行單位：全安安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壹 計畫緣起及計畫目標

貳 申請補助的利基

參 申請流程說明

肆 意見交流及問題討論



壹、計畫緣起與計畫目標
計畫目標計畫緣起與法規依據

清查高雄市工業鍋爐業者更換
為清潔燃料意願

效益：

依本計畫107年執行成果 25家
41座工業鍋爐改善之減碳量相
當於本市 106 年底機動車輛
登記數總數289 萬 8,926 輛量，
騎乘215公里的排碳量

輔導業者更換為低污染性氣
體燃料、柴油，或停用鍋爐
改使用能源整合中心提供之
蒸汽。

3

解決國內
空污問題

高雄自主加嚴
空污排放

政策補助鍋爐
改用清潔燃料

環保局制訂「高雄市燃燒設
備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限制硫氧化物排放標準從
300ppm，加嚴為100ppm；
氮氧化物排放標準從
250ppm，加嚴為150ppm

行政院於106年12月21日第
3581 次院會通過「空氣污
染防制行動方案」，108年
底前完成工業鍋爐改用清潔
燃料

經濟部訂定發布之「經濟部補
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工業鍋
爐改善作業要點」規定，補貼
燃油或燃煤業者改用蒸氣或天
然氣、柴油等清潔燃料，最高

單座補助70萬

輔導補助業者採行最佳
可行之空污減量方法



環保署將於109年7月1日將既存工業鍋爐的排放標準
加嚴，將PM降為30 mg/Nm3，硫氧化物降為
50ppm等

空污法規日益加嚴，提早因應嚴苛之排放標準

本計畫由行政院指示，由經濟部能源局、行政院環保
署出資辦理，委由經濟部工業局會員各縣市政府辦理，
透過協商平台以解決申請困難，加速辦理時效

專案補助申請，透過跨部門協商協助排除礙障

本案提供每「座」工業鍋爐汰換最高50萬元之補助，
及每「廠」廠內設置之管線最高20萬之補助，最高
補助費用占總工程費的49%，提供業者針對老舊工
業鍋爐減少汰換費用支出之有利管道

透過經濟誘因，減少汰換費用支出

分析

分析

分析

配合政策汰換老
舊鍋爐，更換潔
淨能源，以減少
空污排放

針對困難個案透
過前述之協商平
台辦理

提供全台最高之
汰換設備補貼(較
環保局之補貼方
案優惠，已停辦)，
以減少相關工程
費用支應

因應策略

透過源頭減量，
長期可減少空污
處理等費用支出

貳、申請補助的利基 ◆現況評析

4

更換使用燃料及汰換鍋爐，中長期下來可節省高額的
空污設備裝備/操作/ 維護費用，增加鍋爐燃燒效率，
減少空污及衍生的罰款等

減少空污設備裝置/操作/維護費用
分析



參、申請流程說明

領有有效工廠登記證或臨時登記證之工廠，且工廠隸
屬之事業主體及其負責人均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

使用液體(不含柴油)、固體燃料之既存工業鍋爐，改
造或汰換工業鍋爐設備並改用低污染性氣體燃料、柴油，
或停用工業鍋爐改用能源整合中心提供之蒸汽之費用。

使用柴油之既存工業鍋爐，改造或汰換工業鍋爐設備
並改用低污染性氣體燃料，或停用工業鍋爐改用能源整
合中心提供之蒸汽之費用。

申請資格

5

本公告所稱既存工業鍋爐，指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前已完
成建造、建造中、完成工程招標程序或未經招標程序已完成工程發
包簽約之以液體、固體燃料加熱於水、熱媒，致產生超過大氣壓之
壓力蒸汽或熱能之設備。



參、申請流程說明
補助類型及經費上限

6

包含改造或汰換為低污染性氣體燃料或柴油之工業鍋爐設備

更換燃燒器

更換或裝設相關燃燒控制系統等

每座工業鍋爐補助金額為設備改善費用百分之四十九，且以新臺幣

五十萬元為上限。

工業鍋爐相關設備費用

改採低污染性氣體燃料，包含衍生之自用戶計量表至管線末端開關

間之輸氣管線鋪設

使用能源整合中心提供蒸汽自用戶計量表至廠內既設蒸汽管銜接點

間之蒸汽管線

每座工業鍋爐補助金額為管線費用百分之四十九，且以新臺幣二十

萬元為上限。

管線費用



參、申請流程說明
申請作業

7

１、工業鍋爐改善補助申請書。

２、工業鍋爐改善補助切結書。

３、鍋爐改善工程進度計畫表。

４、預計申請補助項目及費用概算表。

５、工廠隸屬之公司(商業)行號核准函及變更登記表。

６、工廠隸屬之事業主體及其負責人均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

７、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前既有鍋爐證明(ex.鍋爐合格證)。

8、其他依規定應備文件(ex.鍋爐與管線報價資料) 。

申請補助應備文件

申請文件內容審查:本局指派專責單位辦理文件初審，申請人提送之
文件如有不全或錯誤者，通知補正函文之日起七日內辦理補正。屆
期未補正或補正文件仍不全者，得予駁回。



參、申請流程說明
請款作業

8

１.補助款核撥申請書

2.補助款領據

3.竣工證明表(鍋爐與管線分開)

4.補助項目費用明細表(108年度之收據或發票影本，其日期應於民國

107年11月16日至民國108年10月31日之間)

5.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6.補助項目成果相片(彩色):(a)鍋爐設備更換相片(b)表內管路安裝相片

7.鍋爐檢查合格證明文件

8.其他依規定應備文件ex:鍋爐操作人員證書影本(b)大鍋爐更換燃燒器,檢附合格證

(註明燃料變更)、(c)小鍋爐更換燃燒器,檢附試機報告書

(d)鍋爐改善(前)年燃料用量及鍋爐(改善前/後)燃料購買證明

申請請款應備文件

申請人應於鍋爐改善完工後，檢附上開請款文件報本局辦理查驗事
宜。文件如有不全或錯誤者，經本局函文通知補正之日起七日內辦
理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文件仍不全者，得予駁回。文件齊全，
書審合格者，經本局派員於實地查驗合格後，始得撥付補助款。



申請補助期程
◆1.補助期間:民國108年1月1日起至108年11月15日止。

◆2.申請期限:民國108年9月30日前(為保留經費名額請提前於6月30日前進件)

◆3.完工查驗期限:

申請人應於108年10月30日前完工驗收並提報查驗，當年度11月15日前

經本局查驗合格，未能於期限內完工且查驗合格者，不予補助。

108.09.30 108.10.30

申請期限 完工驗收期限
並提報查驗

參、申請流程說明

108.01即日起

受理申請



參、申請流程圖~說明



Q&A



•問題一
布設廠內廠外天然氣管線都有補助嗎?
柴油管線有補助嘛?

•問題二
三座既有小鍋爐改換一座大型鍋爐，是補助
三座款項嗎?

•問題三
申請文件需要檢附工廠隸屬之事業主體及其負
責人均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證明，請問是公司
跟負責人都要嗎?
負責人沒有個人票信也要提供嗎?
負責人是外國人要如何檢附?



聯絡我們

如有其它問題或需預審申請文件，請與計畫團隊聯絡

工業鍋爐改善補助計劃聯繫窗口~

張岳琳 May Chang  計畫經理/0931702713

Email:maych0916@gmail.com

黃建棟 Henry Huang 工務經理/0933314041

Email：huangCT1972@hotmail.com

電話：07-3368333#3911 

傳真號碼為: 07-3316309



簡報完畢

敬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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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FORMOSA 

園區水質採樣檢測 
相關採樣作業流程簡介 

南台灣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偉華 

108.06.11 

1 

  



BLUE FORMOSA 2 

簡報內容 

採樣前置作業 

採樣執行 

分析結果傳送 

檢測報告出具 

通過環保署環檢所盲樣測試 

工作績效內部評鑑項目及結果 

工商服務 



BLUE FORMOSA 

採樣前置作業-指定日期採樣 

• 工作說明書章節三、 

• 設置群組 

• 成員 

– 服務中心承辦人員 

– 計畫窗口、部門主管及
品管人員 

• 依指定日期執行採/收
樣工作 

3 



BLUE FORMOSA 

採樣前置作業-水樣分析之檢測方法 

4 

分析項目 方法編號 方法名稱 是否認證 

pH 值 W424.52A 水之氫離子濃度指數（pH 值）測定方法－電極法 是 

化學需氧量（COD） 

W516.55A 

W517.52B 

含高濃度鹵離子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重鉻酸鉀迴流法 

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密閉式重鉻酸鉀迴流法 

是 

懸浮固體（SS） W210.58A 水中總溶解固體及懸浮固體檢測方法－103～105℃乾燥 是 

氨氮（NH3-N） 

W437.52C 

W448.51B 

水中氨氮之流動分析法－靛酚法 

水中氨氮檢測方法－靛酚比色法 

是 

鋅（Zn） W306.55A 
水中銀、鎘、鉻、銅、鐵、錳、鎳、鉛及鋅檢測方法－火焰式原子吸收光

譜法 
是 

溶解性鐵（D-Fe） W305.53A 水中溶解性鐵、錳檢測方法－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法 是 

六價鉻（Cr6+） W320.52A 水中六價鉻檢測方法－比色法 是 

鉛（Pb） 

W311.53C 水中金屬及微量元素檢測方法－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法 是 

鎳（Ni） 

硼（B） 

鉬（Mo） 

鎵（SS） 

銦（In） 

油脂 W505.52C 水中油脂檢測方法－索氏萃取重量法 是 

 

均依公告方法 

執行分析工作 



BLUE FORMOSA 

採樣前置作業-設備整備 

攜帶式 pH 計 攜帶式導電度計 

樣品容器 手動採水器 

5 



BLUE FORMOSA 6 

採樣執行 

環境復原

採樣前
準備

開始進行採樣

器材除污

校正及查核

環境記述

抵達現場



BLUE FORMOSA 

採樣執行-抵達現場 

• 連絡相關人員 

• 確認放流口位置 

• 核對檢測項目 

• 廢水處理設備運轉狀態 

7 



BLUE FORMOSA 

採樣執行-環境記述 

• 記錄當天之天候狀況 

• 廠方基本資料（廠家代號） 

• 四周環境狀況敘述 

• 拍照備查 

8 



BLUE FORMOSA 

採樣執行-量測儀器校正及查核 

• 於採樣前執行水質量測所需之器材（pH、
EC）校正或查核，以確認各器材功能正常 

 

9 

儀器名稱 確 認 方 式 允 收 值 

pH 計 以標準緩衝液進行校正，若斜率符合即為正常。 
S = -56.0~-61.0 
UASY = -25~25 
（單位：mv） 

溫度計 於室溫情況下，與標準件進行比對，其誤差值小於 
±0.2℃ 即可。 ±0.2℃ 

導電度計 檢查儀器設定值是否有誤，再以標準液進行校正，若
誤差值符合即為正常。 ±28 μmho/cm 

伸縮式採樣器 伸縮性。 可伸縮與固定 



BLUE FORMOSA 

採樣執行-開始進行採樣 

• 依項目準備樣品容器 

• 穿戴防護手套 

• 指定位置進行樣品採
集 

• 樣品體積及保存方式 

• 依檢測項目或公告方法 

• 紀錄填寫 

• 現場參數量測 

• 水溫、pH、EC 

• 樣品清點與確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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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檢驗項目採樣及保存方法 
檢測項目 

水樣建議
需要量
（mL） 

容 器 保 存 方 法 最長保存期限 

鉛 200 以 1+1 硝酸洗淨之塑膠瓶 
pH <2（若測定溶解性金屬，須於採樣後立刻以 0.45 μm 
之薄膜濾紙過濾，並加硝酸使水樣之 pH<2）。加酸後之
水樣應貯藏於4±2℃ 下。 

180 天 

氨氮 500 玻璃或塑膠瓶 
加硫酸使水樣之 pH<2，暗處，4℃±2℃冷藏；水樣中含

有餘氯，則應於採樣現場加入去氯試劑 
7 天 

鋅 200 以 1+1 硝酸洗淨之塑膠瓶 

pH<2（若測定溶解性金屬，須於採樣後立刻以 0.45 μm 之

薄膜濾紙過濾，並加硝酸使水樣之 pH<2）。加酸後之水

樣應貯藏於 4±2℃ 下。 

180 天 

化學需氧量 100 玻璃或塑膠瓶 加硫酸使水樣之 pH<2，暗處，4℃±2℃冷藏 7 天 

懸浮固體 500 抗酸性之玻璃或塑膠瓶 暗處，4℃±2℃ 冷藏 7 天 

油脂 

（正己烷抽出物） 
1000 

廣口玻璃瓶採集（採樣前廣口玻璃

瓶先以清潔劑清潔，於清水洗淨後

再以正己烷淋洗，以去除干擾物

質） 

若水樣於採樣後 2 小時內無法分析，以 1＋1 鹽酸或 1

＋1 硫酸酸化水樣至 pH<2，並於 4℃±2℃ 冷藏；採樣時

不得以擬採之水樣預洗 

28天 

溶解性鐵 200 以 1+1 硝酸洗淨之塑膠瓶 
於採樣後立刻以 0.45 μm 之薄膜濾紙過濾，並加硝酸使

水樣之 pH<2，4℃±2℃ 冷藏 
180天 

六價鉻 300 塑膠瓶 暗處，4℃±2℃ 冷藏 24 小時 

鎳 200 以 1+1硝酸洗淨之塑膠瓶 

加硝酸使水樣 pH<2（若測定溶解性金屬，須於採樣後立

刻以  0.45 μm 之薄膜濾紙過濾，並加硝酸使水樣之 

pH<2，4℃ ± 2℃ 冷藏 

180 天 

硼 100 塑膠瓶 暗處，4℃±2℃ 冷藏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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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參數量測值誤差值 

量測項目 誤差值 計算式 

水溫 ≦0.2℃ .min.max VVZ   

pH 值 ≦0.1 .min.max VVZ   

導電度 ≦3%   100
.max

.min.max

% 



V

VV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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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執行-器材除污 

 
器材名稱 除   污   方   式   說   明 

伸縮採樣器 
以清潔劑刷洗，再以試劑水沖洗乾淨，再以甲醇

淋洗，陰乾備用。 

有柄燒杯 
以清潔劑刷洗，再以試劑水沖洗乾淨，再以甲醇

淋洗，陰乾備用。 

pH 計 以試劑水淋洗。 

導電度計 以試劑水淋洗。 

溫度計 以試劑水淋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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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執行-環境復原 

• 務必清理採樣現場，不可留下任何垃圾 

• 當移動或改變場地設備原來狀況，須予以
復原歸位 

• 採樣過程所產生之廢液或固體廢棄物均依
實驗室廢棄物管理辦法處理 

14 



BLUE FORMOSA 

於約定時間內至指定地點收樣 

於群組中告知

安排日期

確認日期

依約收樣

工作流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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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深夜、凌晨或假日稽查採樣 

16 

於群組中告知

安排日期

確認日期

執行採樣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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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傳送 

17 

• 以傳真或mail方式 

• 硼、銦、鎵、鉬、油脂 

– 5日內 

• 其餘項目 

– 3日內 

• 發生於107Q2 
• 處以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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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報告出具 

18 

符合4日內(工作天)
出具報告之規定 



BLUE FORMOSA 

檢測報告出具（續） 

• 發生於107Q1 

• 傳真數據內容誤植 

• 該批水樣不予計價 

• 罰違約金 

19 



BLUE FORMOSA 

通過環保署環檢所盲樣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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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績效內部評鑑項目 

• 水樣分析之檢測方法 

• 分析結果傳送 

• 指定日期採樣配合情
形 

• 召開會議及遵守決議
配合情形 

• 其他法令違反紀錄 

• 於約定時間內至指定
地點收樣 

• 檢測報告出具 

• 夜間、深夜、凌晨或
假日稽查採樣 

• 派遣人力採樣有無遲
到情形 

• 不遵守機關人員勸阻
有逾矩之情形 

• 通過環保署環檢所盲
樣測試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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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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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工作績效內部評鑑得分 

滿分 得分 • 總得分為94分 
• 以滿分為努力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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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4 

◎ ◎ ◎ ◎ ◎ ◎ 
78.10 82.06 83.07 88.07 88.10 90.05 

◎ 
97.05 

上準環境 

科技公司 

成立於台 

北市 

南台灣環 

境科技公 

司成立 

上準環 

境科技公 

司遷移至 

台中 

併購台檢 

環境科技 

公司 

 

 

台檢環境科技 

更名為台宇環 

境科技，並遷 

移至高雄市小 

港區。 

上準環境 

科技公司 

進駐台中 

市工業區 

南台灣環 

境科技公 

司增建 

◎ 
97.05 

台宇環境 

科技公司 

遷移至高 

雄市小港 

83年3月取得行政院環保署認可檢
驗室之資格(環署檢字第050號) 

95年8月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
基金會(TAF)之評鑑，取得
ISO/IEC 17025認證實驗室資格 

99年11月申請成為衛生署
食品衛生認證之檢驗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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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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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 Dream 

 Blue Formosa 

 Universe 

Branch 

Branch 

Branch 

Head 

Office  

Taichung 

Tainan 

Kaohsiung 

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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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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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室主任

 
檢驗室負責人

 
品保員

 
檢驗部門
檢驗經理

 
採樣部門
採樣經理

 
行政部門
行政經理

會
計

文
書
處
理
員

行
政
助
理

 
文管中心

品
管
員

儀
器
設
備
管
理
員

樣
品
管
理
員

藥
品
管
理
員
 

儀
器
設
備
管
理
員

安
衛
人
員
 

品
管
員

檢
驗
員
 

採
樣
員

監
測
員

 
報告簽署人

 
研發部門
研發經理

研
發
小
組

安
衛
人
員

採
樣
組
長

檢
驗
組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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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成員 
With more than 20 years of environmental analysis 
services in Taiwan, Sun Dream group employees 300 
professionals in our Lab at the moment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and specialty including ：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science 

Chemistry 

Chemica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ood science 

Biology 

etc.  

公司 地點 許可類別 化合物 員工數 

上準 台中市 9 1019 172 

南台灣 台南市永康區 8 281 75 

台宇 高雄市 6 383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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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品質監測 

檢驗室資訊管理系統建置開發 

污染防治(制)設備功能測試評估 

環境法令諮詢 

檢驗技術諮詢 

服務項目 

一般水質 
廢(污)水  
飲用水 
空氣品質監測 
排放管道 
固體廢棄物 
地下水 
 

 

土壤 
噪音 
食品  
作業場所 
綠色產品 
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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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灣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lueformosa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台南市永康區自強路750巷68弄57號 
TEL:(06)2010769     FAX:(0 6)2012117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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